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3 年度 C級排球裁判講習會實施辦法 
 

一、目    的：為積極培育大專院校排球裁判人才，暨提昇專業素質，並落實聯賽制
度之成效，特舉辦本講習會。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四、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排球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大葉大學。 
六、 日    期：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3 日至 25 日止（星期五至星期日）三天。 
七、 地    點：大葉大學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168 號)。 
八、 參加對象及資格：凡年滿 20 歲(民國 83 年 5月 23 日以前出生【講習日期第一    

                天為基準日】)至 45 歲(含)(民國 58 年 5月 27 日以後出生者  
                【講習日期最後一天為基準日】)，具高中以上學歷，對排 
                球裁判工作有興趣者均可報名參加。 

九、及格標準：學、術科測驗須到達 70分（術科測驗項目另訂）。 
十、發證方式：凡經檢測合格人員由本會造冊函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轉呈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備查，並由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核發 C級裁判證。 
十一、實    習： 

(一) 經檢測合格後須參加實習，於不限時間內取得五大盃賽(永信、媽祖、 
華宗、何家及青年盃)及中華盃合計第一裁判 5場、第二裁判 8場實習執法
場次即完成實習。 

   (二)實習期間 2次未應聘五大盃賽或中華盃裁判工作即取消裁判資格。 
   (三)通過實習後學員裁判證交付承辦單位轉發。 
十二、報名手續： 
（一）日 期：自即日起至 5月 16 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二）代辦費：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含學員伙食費、講師鐘點費、教材講義、 

行政費、考試費、證照費及紀念品，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三）手續：以匯票或現金連同報名表(附件一)並附兩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於 103

年 5 月 16 日（星期五）前以掛號方式按時逕寄上址黃宏裕老師收，
報名費未繳者或逾期均不予受理。(匯票抬頭請註明：大葉大學，未繳

報名費者不予受理）。 

  （四）報名表所填個人資料僅供本講習會相關用途使用。 
十三、講師： 

(一)聘請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規則及裁判技術委員會委員或具排球專業技能及素養
者擔任。 

   (二)聘請學有專精之學者專家擔任。 
十四、課程內容：如附課程表(附件二) 
十五、學員全程參加講習會者，報請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核發結業證書。 
十六、講習會參加學員差旅費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報支。 
十七、參加人員本會供應午餐，並提供講義、規則及紀念品，其餘膳宿交通請自理。 
十八、參加人員請自行準備哨子及穿著輕便運動服裝、運動鞋。 
十九、參加本講習會缺課或請假四小時(含)以上者不得參加學、術科測驗。 
二十、參加講習之教師，核發研習時數共計 24 小時。 
二十一、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3 年 3 月 20 日體總輔字第 1030000347 號

函核備後辦理，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附件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3 年度 C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日期 

時間 

5 月 23 日 

(星期五) 

5 月 24 日 

(星期六) 

5 月 25 日 

(星期日) 

08:00 報   到 
08:30~10:00 

旗號分析與示範 

08:30~09：20 

筆  試 08:40 

09:00 
開訓典禮 

主持人   協會幹事部 

9:10 

10:00 
裁判概論 

10:10~12:00 

裁判執法 

與實習 

09:30~12:00 

執法測驗 
講  師  

10:10 

12:00 
規則講解 

講  師    

12:00 

13:30 
午  休  時  間 

13:30 

 

15:20  

規則講解與執法案

例探討 

裁判執法 

與實習(含記錄法)
 執法測驗 

講   師    

15:30 

 

17:00 

記錄法講解 記錄法測驗 

15:30~16:20 

綜合座談 

 

16:30 

結訓典禮 

講   師    

備 

註 

 1.敬請準時上下課，勿遲到早退，因故缺席或請假逾四小時者不得參加測驗。 

 2.執法實習及執法測驗時請穿著穿著輕便運動服裝、運動鞋並配掛哨子。 

 3.講習期間每日上、下午請按時簽名，謝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3 年度 C 級排球教練講習會實施辦法 

 
一、目    的：為積極培育大專院校排球教練人才，暨提昇專業素質，並落實聯賽

制度之成效，特舉辦本講習會。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四、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排球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大葉大學。 
六、 日    期：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20 日至 22 日止（星期五至星期日）三天。 
七、 地    點：大葉大學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168 號)。 
八、參加對象及資格： 
  (一)凡年滿 20 歲(民國 83 年 6月 20 日以前出生者【講習日期第一天為基準日】)， 
      高中以上學歷，對排球訓練工作有興趣者均可報名參加。 
  (二)凡總會所屬會員學校之教職員工或專業教練。 
  (三)凡各體育科系之研究生、學生。 
九、及格標準：學、術科測驗須到達 70 分（術科測驗項目另訂）。 
十、發證方式：凡經檢測合格人員由本會造冊函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轉呈中華民國 
    體育運動總會備查，並由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核發 C級教練證。 
十一、報名手續： 
（一）日 期：自即日起至 6月 13 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二）代辦費：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含學員伙食費、講師鐘點費、教材講義、

行政費、考試費、證照費及紀念品，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三）手續：以匯票或現金連同報名表(附件一)並附兩吋半身脫帽照片 2張於 103

年 6 月 13 日（星期五）前以掛號方式按時逕寄上址黃宏裕老師收，
報名費未繳者或逾期均不予受理。(匯票抬頭請註明：大葉大學，未

繳報名費者不予受理）。 

  （四）報名表所填個人資料僅供本講習會相關用途使用。 
十二、講師： 

(一)聘請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具排球專業技能及素養者擔任。 
   (二)聘請學有專精之學者專家擔任。 
十三、課程內容：如附課程表(附件二) 
十四、學員全程參加講習會者，報請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核發結業證書。 
十五、講習會參加學員差旅費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報支。 
十六、參加人員本會供應午餐，並提供講義、規則及紀念品，其餘膳宿交通請自理。 
十七、參加人員請自行穿著輕便運動服裝、運動鞋。 
十八、參加本講習會缺課或請假四小時(含)以上者不得參加學、術科測驗。 
十九、參加講習之教師，核發研習時數共計 24 小時。 
二十、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03 年 3月 20 日體總輔字第 1030000348 號

函核備後辦理，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附件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3 年度 C 級教練講習會課程表 
 

上 
 
 
 
午 

日期 
 

6 月 20 日 
(星期五) 

6 月 21 日 
(星期六) 

6 月 22 日 
(星期日) 

 

8:00－8:20 報到 8:00－9:50 
 低手、上手傳球及
 舉球技術介紹、指
 導與操作 

8:00－9:50 
排球基本隊型介紹

8:20－8:30 開訓 

主持人  老師 老師 

 

8:30－10:20 
準備運動及基本體能

10:00－11:50 
運動傷害預防與急救

10:00－10:50 
學科測驗 

老師 幹事部 

10:30－12:20 
發球、接發球技術

 介紹、指導與操作

11:00－11:50 

術科測驗 

主持人 老師 老師 各講師、幹事部 

下 
 
 
 
午 

 
13:00－14:50 
運動禁藥與 
奧會模式 

13:00－14:50 
攔網技術介紹、 

指導與操作 

13:30－14:20 
術科測驗 

主持人     老師 老師 各講師、幹事部 

 
15:00－16:50 
排球規則介紹 

15:00－16:50 
綜合防守練習 
指導與操作 

14:30－15:20 
問題研討與 
經驗分享 

主持人 老師 老師 全體講師、幹事部

 
17:00－18:50 

扣球技術介紹、 
指導與操作 

溫故知新  

主持人 老師   


